
·理论探讨· 高等教育中“经济人”主体利益博弈分析

“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

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

而是他们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

或者毋宁说是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

途。”［２］高等教育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被纳入互

利的范畴之内，进而能促进整个高等教育活动有序

进行。从另一方面来说，允许高等教育主体追求其

利益最大化，但只有各主体的行为能够增进各领域

公共利益时，他们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目标。因此，

只有假定高等教育活动中的主体都是 “经济人”，

并分析其相互之间行为的互动关系，才能把 “经济

人”假设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纳入互利界

限之中，正如布坎南所说，“所有各方的互利是稳定

文明秩序的必要条件”［３］。

“经济人”假设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必然牵涉生产者和消费者。用 “经济人”假设思考

高等教育活动的主体，需要建立在生产 －消费模型
的基础之上。那么，高等教育领域的生产者和消费

者是谁呢？毋庸置疑，由于教育产品不充分的非竞

争性和非排他性，且在高等教育领域基于外部效应、

信息不充分等市场失灵的原因，政府需要通过相关

政策对高等教育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进行宏观管理。

因此，政府是高等教育的生产者之一。另外，克拉

克·克尔指出，在２１世纪，高等教育趋同模式下，
政府较少地作为科研项目、学额和其他有价值的服

务的所有者发挥作用，更多地作为它们的购买者发

挥作用。［４］因此，政府也作为消费者购买高等教育领

域中的英才产物。而政府和高校之间形成了一种委

托－代理关系，高校作为代理人，在一定范围内自
我经营、自我管理，也必然是生产者。高等学校根

据成本－收益原则考虑自身发展，将高等教育成本
进行分摊，以最大可能降低利益损失。此时，受教

育者分担部分高等学校发展成本，也作为生产者对

高等教育进行投资。受教育者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的

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因为受教育者购买高等教育

服务，接受高等教育所带来的收益。因此，就 “经

济人”视角下高等教育的生产 －消费考虑，高等教
育的主体是政府、高等学校和受教育者。

二、高等教育中 “经济人”主体利益追求

（一）政府的利益追求

政府作为高等教育的最大投资者和主要生产者，

它所追求的应该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举办和

发展高等教育并为高等教育投资，给予高等学校充

分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最终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成为全面发展的

人。这是政府追求公共利益的合理表现。

认为政府只有公共利益而没有本位利益是不现

实的，政府也是有限理性的 “经济人”，其行为存

在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公共选择理论对政

府行为出发点的判断认为，政治领域里的 “个人”

行为同经济领域里的 “个人”行为出发点一样，都

是自利的。政府官员天生具有 “经济人”理性，政

治是利益或价值的市场。［５］尽管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发

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是由于各级政府在高等教育

领域中追求自利行为的存在，致使高等教育的发展

过程存在种种问题。理论上，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

事务进行宏观管理，制定规划和政策；地方政府则

提供土地、配套资金等支持并负责具体执行。然而

现实中，作为理性 “经济人”的双方都希望通过对

高等教育资源这种准公共产品的讨价还价获得最大

利益的回报，双方的目标和行为可能发生偏离并因

此而相互博弈。在布局调整高等教育政策过程中，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形成一种典型的 “委托 －代理
关系”，即作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的中央政府将

政策委托给地方政府执行。有关高等教育发展的各

项政策支持体现了中央政府更关注人的培养，而且

高校发展的最终成果将为自己所拥有。而地方政府

一方面是地方高等教育市场的监管者，它代表公民

的利益解决教育问题；另一方面作为地方高等教育

管理者，它代表地方局部教育利益，还包括地方政

府内部小集团利益以及内部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

它以当地高等教育发展为直接目的，更关注高校中

短期的发展情况，其行为具有短视倾向。所以，作

为理性 “经济人”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完成易于被

上级观测到的委托性任务，这显然与委托方—中央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诉求不相吻合。相对于地方政府

而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具有明显的一致

性，即希望高等教育发展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政府的二重身份引起

的利益冲突后果。

（二）高等学校①的利益追求

高等学校的主要目标在于发挥教学、科研、社

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功能。然而，受市场经济环境

的影响，高等学校 “经济人”逐利本性逐渐显现，

体现为高校追求经济效益，影响了高校主要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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